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首发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海通证券对海峡股份 2017 年度首发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197 号）核准，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7 日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950.00 万股，由海通证券承销，每股发行价格为 33.60

元，共计募集资金 132,720.00 万元，扣除发行和保荐费 5,061.60 万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127,658.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到位，其中增

加股本人民币 3,950.00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123,708.40 万元，业经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2009)第 1049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

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经

公司 2008 年 1 月 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08 年 1 月 23 日 200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



 

 

用。2010 年 1 月 8 日，公司与保荐人海通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

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2010 年 1 月 13 日，公司与保荐人海通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秀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所规定的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

准开设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秀英支行两个专项银行帐户，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存款账

户为：265005455511；26750545550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存款账户为：2201021229200055619；2201021214200001993。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账 号  账 户 类 别  存 储 余 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65005455511  募集资金专户  
2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67505455508 募集资金专户 
10,789,148.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201021229200055619  募集资金专户  
18,727,774.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201021214200001993  募集资金专户  
112,000,000.00 

合 计 161,516,923.09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1、公司公开承诺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 2 个项目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批准文号 备 注 



 

 

1、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项目 40,500.00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7]490 号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7] 622 号 

已完工投产         

(完工节余资金

13,520.53 万元

转入其他项目) 

2、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号”客滚船

项目 
2,600.00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7] 631 号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9】374 号 
已终止 

合         计 43,100.00  
 

 

2、公司变更部分承诺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批准文号 备 注 

1、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号”客滚船

项目 
2,600.00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7] 631 号 

原交通部交水批【2009】374 号 

已终止改造（已使

用 募 集 资 金

373.82 万元），其

余额2,226.18万元

转入变更后对应

的募投项目 

2、“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项目 23,502.00       

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1】59

号（未建已过期）                    

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2】336

号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募集资金缺口

部分 21,275.82 万

元，使用超募资金

解决） 

 

3、超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批准文号 备注 

1、新造海口至海安航线 1 艘客滚船项

目 
15,972.00 

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1】618

号 

已完工投产，并付质

保金。 

2、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项

目 
45,000.00 

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2】422

号 

已完工投产，并付质

保金。 

3、购买“德银海”轮经营西沙旅游航

线项目 
12,850.00 --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

12,311.13万元 

合      计 73,822.00     

4、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项目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批准文号 备 注 



 

 

1、更新 2 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

项目 
13,520.53 交通运输部交水批【2012】336 号 

已完工投产，

并付质保金。 

合         计 13,520.53   

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以前年度具体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19,472.99 万元，其中： 

1、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425.62 万元。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3,425.62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业经利安达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海南海峡航运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利安达专字[2010]

第 1129 号）。 

2、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共计 37,279.20 万元。 

3、用超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5,487.50 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归还

银行借款 5,487.50 万元。 

4、用超募资金对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予以长期股权投资 2,005.31

万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并控股泉州中远金

欣海运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对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予以长

期股权投资 2,005.31 万元。 

5、用超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71,275.36 万元。 

（三）2017 年全年具体使用情况及当前余额 

首发募集资金直接投入承诺募投项目在 2017 年未发生支出： 

（1）2008 年 1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40,500 万元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2012 年 3 艘客滚船先后完工交付

运营，节余募集资金 13,520.53 万元。 

（2）2013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更



 

 

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 艘客滚船项目”完成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3,520.53 万元用于

“更新 2 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的项目”。该项目 2 艘船舶已全部完

工结算投入运营。 

2、首发超募资金投入承诺变更及新增募投项目于 2017 年使用超募资金

3,340.61 万元，其中： 

（1）2012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海安航线运输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8,933 万元投资

该新造船舶。2012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新造海安航线客滚船追加投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批准拟新造

海安航线客滚船总投资由原来的 8,933 万元追加至 15,972 万元，资金仍来源于超

募资金。该船舶（“五指山”轮）于已全部完工结算投入运营。 

（2）201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新 3 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输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新造 3 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三艘船已于 2015 年全部

完工结算投入运营。 

（3）2012 年 4 月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

造船舶投资的议案》，同意变更新造客滚船项目使用原改造“椰城二号”客滚船

承诺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226.18 万元，资金缺口 21,275.82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 

截至期末共使用 20,182.57（其中 2226.18 万元为募集资金、17,956.39 万元为超

募资金），报告期内，使用超募资金 3,048.86 万元。 

（4）2015年3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3

月18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标购

买“德银海”轮》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用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节余募

集资金及利息改变用途，用于投标购买“德银海”轮，并对该轮进行适应性改造，

投入西沙旅游航线运营。公司一亿元中标“德银海”轮，并计划投资五千万元改

造该轮。公司原计划对“德银海”轮进行改造升级后投入西沙旅游航线，“德银

海”轮后改名为“海丝公主”轮，现命名“棋子湾”轮，然而由于受“东方之星

轮倾覆”和“天津港大爆炸”事件的影响，改造项目在向船级社申报检验时受到

相关政策的限制，船级社不接受检验申请。为提高船舶的使用效率，避免船舶资

产闲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棋子湾”轮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棋子湾”

轮变更为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线。“棋子湾”轮项目总投资12,850万

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使用12,311.13万元超募资金。本报告期内，使用超募

资金291.75万元。 

综上所述，首次募投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

额应为 4,844.80 万元，加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1,309.30 万元，减去银行手续费

支出 2.41 万元，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实际余额为 16,151.69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1 年 4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改造

“椰城二”轮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即改造海口至北

海航线“椰城二”轮项目，变更为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北海航线。公司

201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2年4月27日召开的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该新造船舶，该船舶的投资额由 17,997 万元追加至

23,502 万元。2014 年底该项目正式开工建造，截止报告期末，船舶（船名：长

乐公主）已投入西沙航线营运，结算款及质保金未支付。（详见附件 2：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2015 年 3 月 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5 年 3

月 18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标

购买“德银海”轮》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用不超过 15,000 万元人民币的节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改变用途，用于投标购买“德银海”轮，并对该轮进行适应性

改造，投入西沙旅游航线运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将“棋子湾”轮替换“椰城二号”轮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

线。报告期内，使用超募资金 291.75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

12,311.13 万元。（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和



 

 

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海峡股份 2017

年度首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海峡股份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

均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

构对海峡股份 2017 年度首发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首发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幸  强  

 

     刘  晴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3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7,658.40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40.6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1.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537.3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2,813.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1.38%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报告期内

投入资金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

内实现

的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承诺投资项目 

1) 
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艘客滚

船项目 
否 40,500.00 26,979.47 0.00 26,979.47 - 100.00   否 

① 一号船(信海 19号)   13,750.00 9,328.12  9,328.12 - 100.00 2012.1.19 1710.78 否 

② 二号船(宝岛 16号)   13,750.00 9,352.06  9,352.06 - 100.00 2012.7.16 2025.72 否 

③ 豪华快船(海峡一号)   13,000.00 8,299.29  8,299.29 - 100.00 2012.2.10 121.65 否 

2) 
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

号”客滚船项目 
是 2,600.00 373.82  373.82 - 100.00 2011.4.7 不适用 是 

3） 

“新造 1艘客滚船投入海口-北

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项

目 

否 17,997.00 23,502.00 3,048.86 20,182.57 -3,319.43 85.88  -637.36 否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21,275.82 3,048.86 17,956.39 -3,319.43 84.40    

4) 
“更新 2艘客滚船投入海口-海

安航线”项目 
   11,125.34 - 11,125.34 - 100.00 

 
  

① 白石岭（5#船）    4,810.90  4,810.90 - 100.00 2014.1.10 2650.14  

② 黎母岭（6#船）    6,314.44  6,314.44 -0.01 100.00 2014.3.10 2778.09  

承诺投资小计   61,097.00  61,980.63  3,048.86  58,661.20    -3,319.43          



 

 

2 超募资金投向 

1) 归还银行贷款   5,487.50 5,487.50  5,487.50 - 100.00    

2) 
重组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

司项目 
否 2,005.30 2,005.30  2,005.31 0.01 100.00 2011.4.15  是 

3） 

“新造 1艘客滚船投入海口-海

安航线运输”项目      [ 五

指山（1#船）] 

否 8,933.00 10,849.21  10,849.21 - 100.00 2014.1.16 3097.49 否 

4) 
“更新 3艘客滚船投入海口-海

安航线”项目 
否 45,000.00 33,499.25 - 33,499.25 - 100.00    

① 鹦哥岭（2#船）   15,000.00 10,614.10  10,614.10 - 100.00 2014.1.28 3103.46  

② 尖峰岭（3#船）   15,000.00 11,631.28  11,631.28 - 100.00 2014.1.28 2916.94  

③ 铜鼓岭（4#船）   15,000.00 11,253.87  11,253.87 - 100.00 2014.3.26 2824.63  

5) 
投标购买“德银海”轮经营西

沙旅游航线项目 
是 12,850.00 12,850.00 291.75 12,311.13 -538.87 95.81  -1119.62 是 

超募资金小计   74,275.80 64,691.26 291.75 64,152.40 -538.86     

合   计   135372.8 126671.89 3340.61 122813.6 -3858.29     

 续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 “新造 1 艘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收益的原因：                                                           

（1）船舶管理规定改变：2012年，中国船级社根据“MSC.216(82)决议”及海安会 MSC.1/Circ.1369通函“客船发生火灾或进水事故后系统能力评估

的暂行解释性说明”发布了《IMO有关“客船发生火灾事故后系统能力评估”实施原则》，适用范围为“适用于载重线船长 120 m或以上，或具有三个

或三个以上主竖区的客船（包括客滚船）”，本项目船适用这一新规定。                                                                    

（2）西沙旅游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交通、旅游、运输、考察等综合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公司取得了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永乐群岛生态旅游

航线客运经营资质，即该船舶建造意义中，兼顾西沙航线的比重加重。                                                                     

（3）为适应新规定要求，同时为满足西沙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决定对海口至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新建客滚船变更设计。截止报告期末，船舶（船

名：长乐公主）已投入西沙航线营运，结算款及质保金未支付。 

（4） 由于该航线市场竞争加剧，2017年“长乐公主”轮运营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2、投标购买"德银海"轮经营西沙旅游航线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和预计收益的原因：                                                                   

（1）2015年 3 月 18日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批准通过投标购买“德银海”轮。公司原计划对“德银海”轮进行改造升级后投入西沙旅游航线，

“德银海”轮后改名为“海丝公主”轮，现命名“棋子湾”轮。                                                                             

（2）由于受“东方之星轮倾覆”和“天津港大爆炸”事件的影响，该改造项目在向船级社申报检验时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船级社不接受其检验申请。



 

 

为提高船舶的使用效率，避免船舶资产闲置，2015年 12 月 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6年 1 月 5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棋

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棋子湾”轮变更为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线。                                                                                                                         

（3）截止到本报告披露日，“棋子湾”已办理好营运证书，正式投入运营。 

（4）北海航线“棋子湾”轮因受北海码头停靠条件限制未能按计划投入营运，导致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轮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轮项目是公司 2009 年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600万元；             

（2）2011年，公司预测北海航线的客、货流量即将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对船舶的服务设施和装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仅对“椰城二”轮进行改造难

于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为了适应北海航线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2011年 4 月 25日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终止海口至北海航线“椰

城二”轮改造项目，变更为使用募集资金 17,997万元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北海航线。                                  

（3）由于海南省交通厅于 2011年 11 月 18日批准公司使用现有船舶“椰香公主”轮运营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附近岛屿海上旅游航线。公司为充分

考虑西沙海上旅游航线发展的需要和降低投资风险，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公司拟将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提

高该新造船舶的客房及其他娱乐服务设施标准等，以满足运营旅游航线需求，该船作为投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过渡方案。2012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

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该船舶的投资额由 17,997万元追加至

23,502万元。2017年 3 月 2日“长乐公主”轮投入西沙航线营运。                                                                                                                        

2、重组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11年使用超募资金 2,005.31 万元投资并控股金欣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金欣公司经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客运直航航线。   

（2）由于金欣公司连年亏损，发展前景有限，基于公司对外投资策略及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考虑，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公司所持有

的全部金欣公司股权。              

（3）2015年 5 月 5日海峡股份与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委托协议，公开挂牌转让海峡股份持有金欣公司的 51%股权；挂牌期限为 5月

6日至 6 月 2日，挂牌结果流拍。                                                                                                              

（4）2015年 8 月 14日金欣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即日起终止公司的运营，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5）报告期金欣公司已完成最后的清算并注销公司。                                                                                                                                                                                                                                                                                                                                                                                                                                                                        

3、投标购买“德银海”轮经营西沙旅游航线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2015年 3 月 18日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批准通过投标购买“德银海”轮。公司原计划对“德银海”轮进行改造升级后投入西沙旅游航线，

“德银海”轮后改名为“海丝公主”轮，现命名“棋子湾”轮。                                                                  

（2）由于受“东方之星轮倾覆”和“天津港大爆炸”事件的影响，该改造项目在向船级社申报检验时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船级社不接受其检验申请。

为提高船舶的使用效率，避免船舶资产闲置，公司决定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棋子湾”轮变更为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线，

变更后“棋子湾”轮项目总投资 12,850万元。                                                                                                                     

（3）截止到报告期末，“棋子湾”正式投入运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净额为 84,558.40万元，本报告期内使用超募资金 3,340.61万元，累计已使用超募资金

82,108.79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超募资金余额为 2,449.61 万元。超募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 2010年 3 月 17日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5,487.50 万元（详见公司 2010年 3月 1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归

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2、2011年 6 月 1日使用超募资金 2,005.31万元重组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详见公司 2011年 4月 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并控股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的议案》）。 

3、终止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轮项目，经过 2次变更，变更后的项目为---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项目，投资总额 23,502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226.18 万元和超募资金 17,956.39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船舶（船名：长乐公主）已投入西沙航线营

运，结算款及质保金未支付。 

4、使用超募资金 10,849.21 万元投入“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海安航线项目---“五指山”轮（1#船）”。该项目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8,933 万元（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来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追加项目投资规模，总投资由 8,933万元追加至 15,972万元（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项目“五指山”（1#船）已完工投入运营，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10,849.21万元。 

5、2012年 12 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 3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5,000

万元新造 3艘“44车/999客”客滚船。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33,499.25万元投入“更新 3艘客滚船投入海安航线项目”。

该项目 3艘船舶已全部完工投入运营。 

6、截止报告期末累计使用 12,311.13万元购买及改造“棋子湾”轮（曾用名“德银海”轮、“海丝公主”轮），“棋子湾”轮原计划投入西沙旅游航

线运营，2015年底决定变更为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线，变更后投资总额 12,850万元。截止到报告期末，“棋子湾”正式投入运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报告期未发生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实施“更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艘客滚船”项目中的 2艘客滚船“信海 19 号”、“宝岛 16号”及 1艘豪华快船“海峡一号”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款为 13，

520.53万元（信海 19号结余金额为 4,421.88万元、“宝岛 16号”结余金额为 4,397.94万元、海峡一号结余金额为 4,700.71万元），原因是：公司

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用募集资金 27,500万元和 13,000万元分别投资建造客滚船 2艘、豪华快船 1艘，由于造船业的下滑等因素导致船舶建造时价格走

低有利于船东，而使建造客滚船“信海 19 号”、“宝岛 16号”及豪华快船“海峡一号”工程项目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使用进展情况 
  2013年 8 月 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更

新海口至海安航线 3艘客滚船项目”完成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3,520.53万元用于“更新 2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的项目”。报告期末,累计



 

 

已使用募集资金 11,125.34 万元。该项目 2艘船舶已全部完工投入运营，质保金已结算。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募投专户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募投专户，其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65005455511            余额为 20,000,000.00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67505455508            余额为 10,789,148.98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201021229200055619     余额为 18,727,774.11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      2201021214200001993     余额为 112,000,000.00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问题及其他情况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 

报告期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1 

“新造客滚船

投入北海航线”

项目 

改造海口至北

海航线“椰城二

号”客滚船项目 

  23,502.00     3,048.86    20,182.57        85.88  2017.3.2  -637.36 不适用 否 

2 

变更“棋子湾”

轮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改造“德银海”

轮投入西沙旅

游航线 

  12,850.00       291.75    12,311.13        95.81  
2017.12.

16  
-1119.62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一、“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项目                                                                                               

变更原因： 

1、改造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07 年完成，目前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结构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报告的内容已经不能反映市场现状；                                            

2、北海航线已逐步发展成为以海上休闲旅游客运为主的航线，而“椰城二”轮于 1998 年建造，船上客运设施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客运市场需求                            

3、该航线车辆大型化趋势明显，对船舶的装载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仅对旧船进行改造难以满足不断发展的车运市场需求。 

决策程序：  

1、2011年 4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改造“椰城二”轮募投项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2 年 4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信息披露情况： 

1、股东大会同意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即改造海口至北海航线“椰城二”轮项目，变更为新造一艘客滚船投入海口至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

目计划投资规模为 17,997万元，原“椰城二”轮改造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600 万元，已投入 373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227 万元。新造船

舶投资总额 17,997 万元与剩余募集资金缺口 15,770万元，缺口部分资金使用超募资金解决，新船建造周期 2 年。（详见 2011 年 4月 9 日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根据市场及公司自身发展情况，公司拟将该船舶建造为能兼顾西沙海上旅游航线的船舶，同时，提高客房及其他娱乐服务设施标准等，以满

足营运旅游航线需求，2012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2年 4月 27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追加北海航线新造船舶投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该新造船舶，该船舶的投资额由 17,997 万元追加至 23,502万元（详见 2012

年 4 月 12 日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追加投资北海航线新造船舶项目》的公告）。                                                                                     

二、 泉州中远金欣海运有限公司项目                                                                                                            

变更原因：                                                                                                                              

由于金欣公司连年亏损，发展前景有限，基于公司对外投资策略及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考虑，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公司所持有

的全部金欣公司股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金欣公司已完成最后的清算工作并注销公司。                                                                                                                                

信息披露情况：                                                                                                               

1、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金欣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公司所持有的全部金欣

公司股权，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公告（2014年 10月 14 日（2014-45）和 2014年 11月 28 日（2014-53）公告）。 

2、2017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金欣公司清算报告，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董事会决议公告。                                                                     

3、截至报告披露日，金欣公司已完成最后的清算工作并注销公司。                                                                                                                           

三、“棋子湾”轮海口至钦州、北海航线项目 

变更原因： 



 

 

    公司原计划对“德银海”轮进行改造升级后投入西沙旅游航线，“德银海”轮后改名为“海丝公主”轮，现命名“棋子湾”轮，然而由于受

“东方之星轮倾覆”和“天津港大爆炸”事件的影响，改造项目在向船级社申报检验时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船级社不接受检验申请。为提高船

舶的使用效率，避免船舶资产闲置。 

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棋子湾”轮替换“椰城二号”投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

“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棋子湾”轮替换“椰城二号”投入海口至钦州或海口至北海航线。 

信息披露情况： 

“棋子湾”轮项目总投资 12,850 万元（其中购买船舶费用 10,000万元、升级改造费用 2,700 万元、前期工作费用 20 万元、接船费用 30 万

元、其他费用 100 万元）。（详见 2015年 12月 17日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变更“棋子湾”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新造客滚船投入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1、根据船舶管理规定改变：2012年，中国船级社根据“MSC.216(82)

决议”及海安会 MSC.1/Circ.1369通函“客船发生火灾或进水事故后系统能力评估的暂行解释性说明”发布了《IMO有关“客船发生火灾事故后系统能力评估”

实施原则》，适用范围为“适用于载重线船长 120 m或以上，或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主竖区的客船（包括客滚船）”，本项目船适用这一新规定。 2、西沙旅游

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交通、旅游、运输、考察等综合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公司取得了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永乐群岛生态旅游航线客运经营资质，即该

船舶建造意义中，兼顾西沙航线的比重加重。因此，为适应新规定要求，同时为满足西沙业务开展需要，决定对海口至北海航线（兼顾西沙航线）新建客滚船变

更设计。公司 2012年 8 月 7日、2014年 12 月 30日分别与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1000 客位/490米车线客滚船建造合同》、《建造合同补充协议》，

工程项目名称：海北线客滚船（长乐公主船舶）。截止报告期末，船舶（船名：长乐公主）已投入西沙航线营运，结算款及质保金未支付。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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